
臺北醫學大學『104 年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甄選簡章 

 

壹、 依據：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貳、 目的： 

為配合教育部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運用國際合作計畫管道，選送學生赴國外先進或具發展

潛力之企業、機構進行職場實習（不包括大陸及港、澳），以臺灣長期發展優勢為核心考量，擇

定重點學門領域，充實實習課程。 

參、 申請資格： 

(一) 計畫主持人：本校之專任教師。 

(二) 共同主持人：得聘一名，應為本校專任或兼任教師。 

(三) 計畫選送學生：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者，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包

括境外碩士專班生。 

2. 應具備之語言能力條件如下：英語系國家 TOEFL 79分、IELTS 5.5分; 非英語系國家 

TOEFL 75分、IELTS 5.0分; 日文檢定 2級或附上其它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3. 依本公告依據之教育部補助要點規定申請計畫補助者，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

補助一次為限。但不同補助類型計畫名額及經費有剩餘時，本校得選送學生至不同補助

類型計畫，不在此限。 

肆、 補助經費來源、期限及額度： 

(一) 教育部補助款 

(二) 本校配合款：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補助金額視教育部補助額度及本校當年度預算而定)。 

(三) 專業實習期間不得少於三十天 (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四) 每一個實習計畫案，實際補助金額由本校審查委員會決定，每人實際補助額度得包括一

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生活費，並以一次為限；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補助，以

一人為限，生活費最多不超過十四日，並以計畫期程結束前為限。 

伍、 申請程序及文件： 

(一) 由計畫主持人撰寫計畫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資料，於當年度校內申請截止期限前，送至國

際事務處校際合作組辦理。104年校內申請截止日期為 2月 23日。 

(二) 計畫案申請書以教育部當年度公告之版本為準。104年教育部審查重點如下： 

1. 學海築夢子計畫構想頁：(每一申請案需附一千五百字至二千字摘要，包括赴國外實習機

構簡介、效益、向教育部申請經費、薦送學校提出配合經費及預計選送學生人數) 。 

2. 實習機構考評輔導方式、提供待遇、計畫主持人與該機構合作時間。 

(三) 通過校內甄選之計畫案，計畫主持人須配合教育部之相關規定提交／上傳申請文件供教

育部審核。 

陸、 審查委員會之組成：  

審查委員會由副校長召集，學務處、教務處、國際事務處、研發處及各學院院長(或其指名代理

人)組成。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審查委員會。 

柒、 審核程序： 

審查委員會將依照校內計畫案甄選標準審查並排定各計畫案之優先順序。推薦名單核定後由國際

事務處校際合作組於申請截止期限內提報至教育部審核。 



捌、 校內計畫案甄選標準： 

(一) 計畫之永續性(25%)：計畫之永續發展潛力，如進一步達成長期夥伴關係、教研合作、

開設課程等可能；參與學生向校內師生分享學習成果之機制等。 

(二) 實習機構之選擇機制及考量(20%)：計畫主持人篩選實習機構之方式，如實習機構本身

之特色及專長項目、在其專業領域之評價及表現、該機構所能提供參與學生之相關評量及輔

導等。 

(三) 財務規劃(15%)：計畫主持人預定之經費(含教育部補助及校內配合款)運用規劃；計畫

本身取得外部資源挹注之能力；計畫之成本效益分析;計畫執行之每人單位成本等(可為審查

時各計畫案比序之參考)。 

(四) 學生甄選機制(10%)：計畫主持人篩選學生之方式，如專業表現、外語能力、學習態度、

課餘活動紀錄、參與計畫之適性程度等，是否以其整體能力進行綜合評量。 

(五) 計畫案與校方發展規劃之策略性連結(10%)：該計畫與校／院／系／所等層級之既定發

展計畫(含教學、研究、國際化、產學合作等面向)之相關性。 

(六) 歷年計畫執行成效(10%)：計畫主持人往年執行學海築夢計畫之成果；同儕及／或審查

委員會對計畫執行度之評估。 

(七) 校內簡報(10%)：計畫主持人於校內審查委員會之提案報告，如就書面計畫內容之說明、

針對審查委員提問之回應等。  

玖、 校內計畫案評分方式： 

(一) 評分採序位法（評分換算為序位），依各甄選標準及其配分，分別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

得分最高者序位第一，得分次高者序位第二，以此類推，並由審查委員會決議本校當年度向

教育部薦送之計畫案件數。 

(二) 基於利益迴避之原則，計畫主持人所屬學院之審查委員將不得參與該案之評分。 

壹拾、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選送生出國前須簽訂行政契約書，有關海外研修、實習及返國後

之權利義務，依契約書內容及「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

要點修正規定」辦理。 

壹拾壹、 計畫主持人注意事項： 

(一) 需於出國研修(實習)計畫期程結束後二星期內，上傳心得(成果)報告，未傳送完成者，  

不得辦理結案。 

(二) 如遇特殊情況，需變更計畫主持人時，原計畫主持人須向校方遞交書面同意書，由本校

國際事務處校際合作組協助填妥更換計畫主持人同意書，備函逕送教育部委託之學校及教育

部備查，並上網更改系統資訊。 

(三) 獲補助計畫主持人應於選送生出國實習二星期前，至本計畫資訊網登錄參與國外實習團

員基本資料，俾透過系統匯出資料通報各所屬駐外機構，以確實掌握選送生國外動向及安全，

並給予適當協助。 

(四) 計畫主持人如需變更或新增實習機構，應由各該計畫主持人敍明理由及提出該實習機構

詳細介紹資料，逕向本校申請並經同意後，始得變更或新增該實習機構，本校需備函逕送教

育部委託之學校，同時副知教育部，並上網更改系統資訊。變更實習機構未經本校同意者，

喪失受補助資格，本校將追償已領補助款，並繳還教育部。 

(五) 國外實習計畫所提之預定實習人數，計畫主持人得於出國實習前，提出具體說明逕向本

校申請變更。 

(六) 各計畫主持人執行國外實習計畫案時，應依當地國法令規定辦理，並協助選送生申請可

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俾確保執行本計畫案之合法性。 



(七) 若有其他違反「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與本校行政契約之情事者，需繳回所有補助款項。 

壹拾貳、 選送生注意事項： 

(一) 需於出國研修(實習)計畫期程結束後二星期內，上傳心得(成果)報告，為傳送完成者， 

不得辦理結案。 

(二) 選送生至遲應於教育部核定補助計畫次年十月三十一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實

習，屆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三) 選送生於國外研修期間，需保有本校學籍（未休學），在國外不得辦理休學，計畫結束

應返回學校報到，違反者，由本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已領補助款，並繳還教育部。 

(四) 若有其他違反「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與本校行政契約之情事者，需繳回所有補助款項。 

 

校內連繫窗口: 國際事務處 校際合作組 喬盈儒小姐(分機 2708) 

Email: ies@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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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104 年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計分表 

 

           請直接勾選合適之項目 

得分 極力推薦 推薦 普通 勉於推薦 不予推薦 

計畫之永續性

(25%) 

25 20 15 10 5 

實習機構之選

擇機制及考量

(20%) 

20 16 12 8 4 

財務規劃

(15%) 

15 12 9 6 3 

學生甄選機制

(10%) 

10 8 6 4 2 

計畫案與校方

發展規劃之策

略性連結

(10%) 

10 8 6 4 2 

歷年計畫執行

成效(10%) 

10 8 6 4 2 

校內簡報

(10%) 

10 8 6 4 2 

                                                            總分:___________ 


